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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

 

 

 

 

 
 

教办学〔2018〕129 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公布 2018 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 

单独考试招生高校名单和答考生问的通知 
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相关普通高等学校，各省属

中等职业学校： 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高等职业院校单独考

试等部分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8〕62 号）精神，

经研究决定，安阳职业技术学院等 84 所高校为 2018 年我省高等

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高校，现将名单予以公布（附件 1）。考

生可通过网址（http://zszcba.haedu.gov.cn/）或扫描附件备

注的查询二维码，登录“河南省学历教育招生章程核定系统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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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已核定公示”栏中查找相应高校，并点击核定号进行查询各

单招高校的招生信息。 

各高职单招高校要全面落实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

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等部分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学〔2018〕62 号）要求，认清新形势，明确新要求，总

结单招工作经验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的规定

和《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、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行为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的要求，严格考试招生程序，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，确保招生章

程制定和宣传、命题、制卷、考试、评卷、录取、公示等各环节

的工作规范有序，坚决防止高校在考试招生中发生违规违纪问

题，确保全省单招工作顺利进行，确保人才的选拔水平。 

为做好 2018 年高职单招招生宣传工作，向广大考生提供更

好的考试信息服务，我厅拟定了《2018 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

单独考试招生答考生问》（附件 2），各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要精

心制作宣传展板，在校园的显著位置专题予以展出。各省辖市要

集中开展高职单招咨询活动，为考生选考和高校宣传提供优质服

务，更好地维护广大考生的考试选择权益。 

希望广大考生、生源学校和社会各界支持高校开展单独考试

招生工作，同时加强对考试招生各环节的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向

我厅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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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电话：0371-69691252，监督邮箱：hndzks@163.com。 

附件：1.2018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高校名单 

2.2018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答考生问 

 

 

 

2018 年 3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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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8 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 

招生高校名单 

序号 高校代码 高校名称 招生咨询电话 

高职高专院校 

01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0372-2521000 

02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0373-8872228 

03 10824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0371-65687733 

04 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0371-23662366 

05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0391-8767021 

06 12582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0371-65821035 

07 12781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0371-63760931 

08 1279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0392-3352516 

09 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377—63270276 

10 13499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0371-69970111 

11 13564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0375-3397111 

12 1378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0371-86661272 

13 13789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371-68858012 

14 13790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0371—62199001 

15 13885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0371-86120072 

16 13889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0379-63963507 

17 13936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0371-60987001 

18 14181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0371-67875029 

19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0371-67842026 

20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0371-60867529 

21 14348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0371-859016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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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14349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0372-5365811 

23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0392-3221100 

24 14382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0379-65234003 

25 11522 焦作大学 0391-2989911 

26 11967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391-3593980 

27 14300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0391-5282031 

28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0391-6631629 

29 11069 开封大学 0371-23655001 

30 14306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0371-22861199 

31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0395-5983516 

32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395-2924139 

33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0395-5831369 

34 14383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0379-62233832 

35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0379-63087788 

36 14353 南阳职业学院 0377-60551111 

37 14479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0377-63393888 

38 11787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0393-4677777 

39 12748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375-2066462 

40 10842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0398-2183558 

41 12745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0370-3182222 

42 137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370-3251006 

43 13785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0371-62809555 

44 1206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0374-2276888 

45 1378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
0376-6280808 

0376-6280183 

46 14245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0373－3720999 

47 14301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0374-8136101 

48 14350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0374-31899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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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 14351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0376-2798366 

50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0370-5172822 

51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0371-66993105 

52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0371-62275026 

53 12948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371-67673330 

54 13565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0371-69301010 

55 13786 郑州工业安全职业学院 0371-62519900 

56 13791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0371-68271919 

57 1379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0371-64961768 

58 14062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0371－62111111 

59 14235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0371-68506666 

60 14302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0371-62627088 

61 14303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0371-64962567 

62 14380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0371-67789995 

63 14405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 0371-67898118 

64 14478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0371-53671919 

65 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
0394-8693098 

0394-8693081 

66 14169 周口科技职业学院 0394-8385111 

67 14251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0396-2869986 

68 14597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0393-6915616/691

5816 

69 14606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0398-3808291 

70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0371-68711439 

新更名、转设和新升格本科高校 

71 13504 安阳学院 0372-2176666 

72 11652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
0371-85305166/693

03623 

73 11329 河南工学院 0373-36912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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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13498 黄河交通学院 0391-7666711 

75 13503 信阳学院 0376-3270000 

76 13497 郑州财经学院 0371-86650005 

77 13507 郑州工商学院 0371-85303777 

普通本科高校 

78 14003 商丘学院 0370-3999999 

79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0371-56150888 

80 11326 信阳农林学院 0376-6698021 

81 1274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0371-85011888 

82 14040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0371-64561666 

83 13500 商丘工学院 0370-3020999 

其他高校 

84 50709 平顶山教育学院 0375-2868600 

备注：扫描二维码，在已核定公示栏里点击相关高校名称即可

查询招生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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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18 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 

答 考 生 问 

 

1.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？ 

答：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（以下简称为“高职单招”）

是高等职业学校等高校于高考前在本地符合当年高考报名条件

的考生范围内，单独组织文化和技能考试，根据考试成绩综合评

价择优录取的一种普通高校招生方式，也是逐步扩大高校招生自

主权的重要体现。目前，高职单招是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

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。 考 生 可 登 陆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官 网

（http://www.haedu.gov.cn/）或河南省学历教育招生章程核定

系统网站（http://zszcba.haedu.gov.cn/），搜索查询 2018 年

高职单招文件，了解相关招生政策和招生高校信息。在此，提醒

考生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查询高校招生信息，不要相信任何非官

方、非正规的查询渠道，以免被误导和欺骗。 

2.高职单招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待遇

有什么不同？ 

答：在国家规定的政策范围内，通过高职单招入学的学生与

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在校学习、生活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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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就业创业、评优评先和申请奖学金、助学金、贫困生资助等

方面享有同等待遇。 

3.今年参加我省高职单招报名有什么条件？ 

答：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高等职业院校单

独考试等部分分类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8〕62 号）

规定，凡已参加河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者，

或已参加河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

（以下简称为对口招生）考试报名者，不属于非豫户籍高中起点

的一年制中职生（随迁子女除外）的考生，均可参加 2018 年高

职单独考试招生。 

4.如何查询高职单招高校的招生专业和招生人数？ 

答：考生有三条途径可以进行官方信息查询。一是登录“河

南 省 学 历 教 育 招 生 章 程 核 定 系 统 ”

（http://zszcba.haedu.gov.cn/），在“已核定公示”窗口中单

击需要查询的高校招生章程核定编号，即可在弹出页面中进行信

息查询；二是登录拟要查询高校的官方招生网站进行查询；三是

扫描下方的二维码，即可查询高校招生的相关信息。 

 

5.今年我省高职单招如何填报志愿？ 

答：我省高职单招考试报名施行网上报名。考生可于 2018

年 3 月 20 日 9 时至 23 日 18 时登录“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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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pzwb.heao.gov.cn），按照要求进行网上填

报志愿。每名考生只能填报一所高校志愿, 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

内完成志愿填报。考生可以在规定的填报志愿时间内进行不超过

两次的志愿修改，以网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为准。 

6.今年我省高职单招什么时间考试？考试什么科目？ 

答：今年我省高职单招考试时间统一在 4 月 1 日进行。根据

培养目标对考生知识能力的要求，采取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

的评价方式。高中生“文化知识”考试原则上采用考生普通高中

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成绩或部分科目等级成绩，“职业技能”考试

进行“职业适应性”测试，中职毕业生及其他考生参加“文化知

识”考试和“职业技能”测试。具体考试安排，考生可以登录“河

南 省 学 历 教 育 招 生 章 程 核 定 系 统 ”

（http://zszcba.haedu.gov.cn/），或者登陆高校官网进行查

询。 

7.高职单招考试成绩如何查询？ 

答：单招考试结束 5 个工作日后，考生可致电报考院校查询

成绩，也可登录所报考院校的网站进行查询。如对考试成绩有异

议，可在院校公布成绩后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向报考院校申请复查

成绩。 

8.已被录取的考生还能参加普通高考吗？ 

答：已被高职单招录取的考生，不能再参加 2018 年普通高

校其他方式的招生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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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考生在高职单招考试中存在舞弊行为将如何处理？ 

答：高职单招是普通高校招生的重要方式之一，凡是在高职

单招中发生舞弊行为者，将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

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进行严

肃处理。替考等考试舞弊行为是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（修

正案九）》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，提醒广大考生自觉遵守考试纪

律，严格按要求诚信参加考试，切勿参与、实施考试舞弊行为。 

省教育厅设立监督举报电话（0371—69691252）和邮箱

（hndzks@163.com），接受社会对考生和单招院校、普通高中、

中职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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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2018 年 3 月 12 日印发 


